大陸地區古物運入臺灣地區公開陳列展覽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六條   同一申請單位每年申請大陸地區古物來臺公開陳列、展覽，以二次為     限，並不得與其辦理之他項大陸地區古物公開陳列、展覽之期間重疊。

          前項公開陳列、展覽期間，每次不得逾六個月，必要時得於原核准期間屆滿至少30日前向本會申請延長後，依關稅法相關規定向海關申請延長復運出口期間。
第八條   申請單位應事先洽妥古物運入公開陳列、展覽、運出及隨護人員接待  事宜，並檢具必備文件，辦理進出口通關手續。
  古物進出口，應依關稅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於公開陳列、展覽結束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全數運出臺灣地區後，由海關退還稅款保證金或解除授信機構保證責任。
                              前項期限，必要時得於期限屆滿前，向海關申請延長，屆期未辦理延長者，由海關將保證金抵繳，或由授信機構代為繳納進口關稅。
 第九條   古物經許可運入臺灣地區公開陳列、展覽者，於向海關報運進口時， 申請單位應同時報請本會委由專家於海關查驗核對，經拍照成冊存據或依申請單位提供之展品資料清冊及展品照片清冊經查驗核對無訛後，由海關辦理通關放行。但有特殊情形者，申請單位得專案報經本會核轉海關先予同意加封通關放行後，經本會委由專家及海關人員於展覽場所進行查驗核對手續。
申請單位於公開陳列、展覽結束後將古物全數復運出口時，應報請本會委由專家會同海關人員核對確屬原運入之古物後，加封出口。
  第十條   古物在臺公開陳列、展覽場所，應在可提供文物良好展示或保存環境之文教機構或學校。但有特殊理由申請本會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申請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一、申請單位檢附偽造、變造或虛偽不實之文件。 
二、利用古物在臺期間，從事該古物買賣行為。 
三、未經本會許可，更換展覽場所。 
四、展覽逾期。 

　　　　　　五、展覽期間其他有違反申請展覽計畫及其目的之其他行為。
第十二條　 申請單位有前條各款情事之一者，本會得視其情節輕重，於撤銷或 廢止許可後一年至三年內，不受理申請單位之其他申請案。
